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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预审系统—申请主体案件预约

案件预约是指申请主体或代理机构可提前约号，在收到预约成功的短信通知后，需在规
定的时间内提交案件，案件提交后进入预审。

申请主体和代理机构均可提交预约。
代理机构提交预约的前提条件是，申请主体已经在线和代理机构建立了委托关系。

预约入口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申请主体案件预约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申请主体案件预约
将案件名称、专利类型、分类号等信息填写完整后可以看到剩余预约量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申请主体案件预约

预约界面，点击提交后显示预约成功信息弹窗，同时收到短信。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取消预约案件

预约案件列表中，如需取消预约可点击“取消预约”按钮。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取消预约案件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提交预约案件

用户预约完成后，通过界面点击提交弹窗或短信提示，来知晓案件可提交的具体时间。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提交预约案件

预约待提交：当已经预约的案件，保存未提交后，案件在预约待提交列表中展示。

预约待提交的案件，需要在预约提交之日结束之前提交，否则案件会失效。

作废案件：案件预约后，未在预约提交的时间提交，将被列入作废案件。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提交预约案件

预约案件列表中，点击提交可进入新建案件页面。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申请须知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上传文件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电子申请文件格式要求

预审申请

文件格式

要求

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电子申请文件格式要求及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客户端资料详见专利业务办
理系统网址（http://cponline.cnipa.gov.cn/）。
1. 请申请主体或代理机构在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中下载客户端，按照安装说明安装完毕。
2. 安装成功后，根据客户端使用手册制作XML格式电子申请文件。
3. 制作完毕，导出申请文件案卷包（即提交预审申请案卷包）。

1. 申请文件（必须提交）

1.1   发明：请求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摘要、实质审查请求书

1.2   实用新型：请求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附图、说明书摘要

1.3   外观设计：请求书、图片或照片、简要说明

2.   承诺书：必须提交

3.   共同研发证明材料：当申请人为多名时，必须提交

4.   预审案件自检表：必须提交

预审申请

文件完整

性要求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电子申请文件提交注意事项

注

意

事

项

⚫ 电子申请文件制作时，如有图片、数学公式等，请按照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客户端的要

求进行制作。制作完成后上传，可点击查看，在线预览下申请文件是否能都正确展示

出来，如出现图片显示为红叉的，请在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客户端中重新制作后，再行

提交。

⚫ 电子申请文件（ZIP压缩包），正确格式应是是每个文件夹下都包括.XML格式文件，

上传文件格式错误时，请检查压缩包文件格式是否正确。

⚫ 电子申请文件上传后，系统会自动检测申请文件中的申请主体与备案的申请主体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将不能上传。

⚫ 电子申请文件上传后，系统会系统检测申请文件中的代理机构与委托的代理机构名称、

机构代码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将不能上传。

⚫ 本案联系人、本案联系电话是方便预审员与申请主体沟通的信息渠道，请如实填写。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填报联系信息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审查信息查看
审查信息：展示全部已提交审查中的案件信息。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案件信息详情查看
审查信息详情：点击查看可查看基本案件信息、历次申请文件信息、历次通知

书信息。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待答复及主动撤回

提供查看申请文件，编辑修改申请文件，申请撤回三种操作。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待答复
编辑：提交意见陈述书（必填）、整体修改后的申请文件（必填） ，审阅文件及其他附件（选填）。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主动撤回
申请撤回：申请人点击申请撤回后，填写撤回原因，需要等候预审员的确认，确认后案件将撤回；未被

确认案件将不予撤回。申请撤回后，撤回状态为“撤回申请中”。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复核案件
编辑：提交申请号及缴费凭证等信息。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复核案件编辑页
请及时提交申请号、申请日期、缴费凭证信息。如果延误，将导致案件不能进入加快审查通道。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网上缴费
申请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局正式提交该专利申

请，获得专利申请号后应

尽快完成网上缴费（网上

缴费网址：

http://cponline.cnipa.g 

ov.cn/，采用网上支付模

块进行缴费操作）， 支付

完成后的带有申请号订单

的缴费信息需要截图作为

缴费凭证，并于当日内将

专利申请号和缴费信息提

交至保护中心。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注意事项

注

意

事

项

⚫ 案件进入加快审查通道后，请注意及时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下方的通知书，来

答复、修改申请文件，答复不及时的，将有加快审查通道转到普通审查，请切

记。



http://zscq.tj.gov.cn/

公众号：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http://zscq.tj.gov.cn/

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地址：

天津市华苑产业区开华道22号中

电科创新园2号楼 天津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联系电话：

022-23768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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